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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部分   政府定价政府指导价项目

第二部分   市场调节价项目

一、 支付结算类

二、 银行卡类

三、 电子银行类

四、 外汇及贸易金融类

五、 担保承诺类

六、 代理类

七、 理财类

八、 投资银行及咨询顾问类

第三部分   代理业务项目(定价形式均为市场调节价）

第四部分   免除服务收费项目

  附件1  与我行开展代理保险业务的委托方信息



第一部分   政府定价政府指导价项目

序号 收费项目 服务内容 适用对象 定价方法 收费标准 定价形式 依据 备注

1 个人跨行柜台转账汇款手续费

通过柜台将个人客户的资金从本行账户 （不

含信用卡）转移到其他银行（含同城和异
地）的账户

个人 -

 每笔0.2万元以下（含0.2万元），2元；

 每笔0.2万—0.5万元（含0.5万元），5元；

 每笔0.5万—1万元（含1万元），10元；

 每笔1万—5万元（含5万元），15元；

 每笔5万元以上，按汇款金额的0.03%收取，
最高收费50元

政府指导价
《关于印发商业银行服务政府指导价政府定价目录的通知

》（发改价格[2014]268号）

1、本项收费自2014年8月1日起执行；

2、转账范围包括向其他银行的本人 、其他个人或单位的账户进行资金转移 ；

3、通过柜面农信银业务系统中通存通兑交易 ，将本行个人账户（不含信用卡）的资金转移到北京农商银

行个人账户和河北信用联社农银通卡账户免费 (本条优惠减免政策自2016年9月1日（含）至2024年6月30

日（含）执行)；

4、自2020年6月1日起，取消信贷资金受托支付划拨费。
5、通过智能柜台办理个人跨行转账汇款的免收汇款手续费 （本条优惠政策自2020年11月16日（含）至

2024年6月30日（含）执行）。

2 对公跨行柜台转账汇款手续费
通过柜台将对公客户的资金从本行账户转移

到其他银行（含同城和异地）的账户
单位 -

 每笔1万元以下（含1万元），5元；

 每笔1万—10万元（含10万元），10元；

 每笔10万—50万元（含50万元），15元；

 每笔50万—100万元（含100万元），20元；

 每笔100万元以上，按汇款金额的0.002%，最

高收费200元

政府指导价

1、《关于印发商业银行服务政府指导价政府定价目录的通

知》（发改价格[2014]268号）

2、《中国人民银行 银保监会 发展改革委 市场监管总局

关于降低小微企业和个体工商户支付手续费的通知 》（银

发[2021]169号）

1、本项收费自2014年8月1日起执行；

2、转账范围包括向其他银行的本单位 、其他单位或个人的账户进行资金转移 ；

3、自2020年6月1日起，取消信贷资金受托支付划拨费；

4、小微企业和个体工商户单笔 10万元（含10万元）以下的转账，收费标准上9折优惠。（本条优惠政策

自2021年9月30日（含）至2024年9月29日（含）执行）

3 个人现金汇款手续费
将个人客户现金汇入异地本行账户或汇入其

他银行（含同城和异地）的账户
个人 - 每笔按汇款金额的0.5%收取，最高收费50元 政府指导价

《关于印发商业银行服务政府指导价政府定价目录的通知

》（发改价格[2014]268号）

1、本项收费自2014年8月1日起执行；

2、通过柜面农信银业务系统中通存通兑交易 ，将本行个人客户现金通存到北京农商银行个人账户和河北
信用联社农银通卡账户免费（本条优惠减免政策自2016年9月1日（含）至2024年6月30日（含）执行）

4 现金支票

手续费 为对公客户办理现金支票业务

单位 -

0.6元/笔 政府指导价
《关于印发商业银行服务政府指导价政府定价目录的通知

》（发改价格[2014]268号）
本项收费自2014年8月1日起执行

工本费 出售给对公客户的现金支票凭证 0.4元/份 政府定价
1、《关于印发商业银行服务政府指导价政府定价目录的通

知》（发改价格[2014]268号）

2、《中国人民银行 银保监会 发展改革委 市场监管总局

关于降低小微企业和个体工商户支付手续费的通知 》（银

发[2021]169号）

本项收费自2014年8月1日起执行，自2021年9月30日起取消收费。

挂失费 为对公客户办理现金支票挂失 按票面金额的0.1% ，不足5元，收取5元 政府定价

5 转账支票

手续费 为个人或对公客户办理转账支票业务

单位、个人 -

1元/笔 政府指导价
《关于印发商业银行服务政府指导价政府定价目录的通知

》（发改价格[2014]268号）

本项收费自2014年8月1日起执行；

由于转账支票涉及跨行资金结算业务 ，因此手续费采取预收方式进行收费 ，待未用转账支票退回时，按
照客户未使用支票数量进行手续费退回 。

工本费 出售给个人或对公客户的转账支票凭证 0.4元/份 政府定价
1、《关于印发商业银行服务政府指导价政府定价目录的通

知》（发改价格[2014]268号）

2、《中国人民银行 银保监会 发展改革委 市场监管总局

关于降低小微企业和个体工商户支付手续费的通知 》（银

发[2021]169号）

本项收费自2014年8月1日起执行，自2021年9月30日起取消收费。

挂失费 为个人或对公客户办理转账支票的挂失 按票面金额的0.1% ，不足5元，收取5元。 政府定价

6 本票

手续费 为对公客户办理本票业务

单位 -

1元/笔 政府指导价

1、《关于印发商业银行服务政府指导价政府定价目录的通

知》（发改价格[2014]268号）

2、《国家发展改革委 中国银监会关于取消和暂停商业银

行部分基础金融服务收费的通知 》（发改价格规

[2017]1250号）

3、《中国人民银行 银保监会 发展改革委 市场监管总局

关于降低小微企业和个体工商户支付手续费的通知 》（银

发[2021]169号）

本项收费自2014年8月1日起执行，2017年8月1日起暂停收取，自2021年9月30日起取消收费。工本费 出售给对公客户的本票凭证 0.48元/份 政府定价

挂失费 为对公客户办理本票挂失 按票面金额的0.1% ，不足5元，收取5元 政府定价

7 银行汇票

手续费 为个人或对公客户办理银行汇票业务

单位、个人 -

1元/笔 政府指导价

本项收费自2014年8月1日起执行，2017年8月1日起暂停收取，自2021年9月30日起取消收费。工本费 出售给个人或对公客户的银行汇票凭证 0.48元/份 政府定价

挂失费 为个人或对公客户办理银行汇票挂失 按票面金额0.1%，不足5元，收取5元 政府定价

8 发卡行手续费
我行为收单机构提供本行银行卡支付资金清

算服务
收单机构 - 按照政府指导价执行。 政府指导价

1、国家发展改革委 中国人民银行《关于完善银行卡刷卡

手续费定价机制的通知》（发改价格[2016]557号）

2、关于发布银联卡跨境业务手续费调整实施方案的函 （银

联国际函[2019]16号）

3、《关于降低小微企业和个体工商户支付手续费的通知 》

（银发[2021]169号）

4、《关于调整小微企业和个体工商户有关银联卡业务手续

费的函》（银联函[2021]32号）

本项收费自2016年9月6日起执行



第二部分   市场调节价项目

一、支付结算类

序号 收费项目 服务内容 适用对象 定价方法 收费标准 定价形式 依据 备注

9 现金缴款单 出售给个人或对公客户现金缴款单 单位、个人 固定金额定价 工本费：3元/本 市场调节价 天津农商银行总行制定 自2012年4月1日（含）至2024年6月30日（含）个人账户免费

10 进账单 出售给个人或对公客户进账单 单位、个人 固定金额定价 工本费：3元/本 市场调节价 天津农商银行总行制定 自2012年4月1日（含）至2024年6月30日（含）个人账户免费

11 业务收费凭证 出售给个人或对公客户业务收费凭证 单位、个人 固定金额定价 工本费：5元/本 市场调节价 天津农商银行总行制定 自2012年4月1日（含）至2024年6月30日（含）个人账户免费

12 电汇凭证 出售给个人或对公客户电汇凭证 单位、个人 固定金额定价 工本费：5元/本 市场调节价 天津农商银行总行制定 自2012年4月1日（含）至2024年6月30日（含）个人账户免费

13 智能加密锁工本费 为客户发放智能加密锁 单位 固定金额定价 45元/个 市场调节价 天津农商银行总行制定
1、本项收费自2015年10月1日起执行；

2、客户办理智能加密锁管理时一次性收取。

14 委托收款 为对公客户办理委托收款业务 单位 固定金额定价
手续费：1元/笔，（如需要邮寄，相关邮电费按

邮电部门规定的标准收取）
市场调节价 天津农商银行总行制定

15 托收承付 为对公客户办理托收承付业务 单位 固定金额定价
手续费：1元/笔，（如需要邮寄，相关邮电费按

邮电部门规定的标准收取）
市场调节价 天津农商银行总行制定

16

农信银业务

系统个人账

户通存通兑

业务

柜台转账业务（异

转本）

通过柜台将其他农信机构个人账户的资金由他

行转账到我行账户的业务

个人

比例定价
手续费：按交易额的0.5%收取，最低1元，最高20

元

市场调节价

天津农商银行总行制定

通过柜面农信银业务系统中通存通兑交易，将北京农商银行个人账户（不含信用卡）和河北信

用联社农银通卡账户的资金转移到我行个人账户免费（本条优惠减免政策自2016年9月1日

（含）至2024年6月30日（含）执行）

柜台取现业务
通过柜台实现其他农信机构个人账户的取现业

务
比例定价

手续费：按交易额的0.8%收取，最低1元，最高40

元
天津农商银行总行制定

通过柜面农信银业务系统中通存通兑交易，办理北京农商银行个人账户和河北信用联社农银通

卡账户的取现业务免费（本条优惠减免政策自2016年9月1日（含）至2024年6月30日（含）执

行）

17
通过大额支付系统发起的查询、

申请退回和自由格式报文

客户主动通过柜台实现发起查询、申请退回和

自由格式报文业务
单位、个人 固定金额定价 手续费：1元/笔 市场调节价 天津农商银行总行制定

18
通过小额支付系统发起的查询、

申请退回和自由格式报文

客户主动通过柜台实现发起查询、申请退回和

自由格式报文业务
单位、个人 固定金额定价 手续费：1元/笔 市场调节价 天津农商银行总行制定

19

农信银业务

系统信息类

业务

单位主动查询 通过柜台客户主动向他行发起查询 单位 固定金额定价
手续费：0.5元/笔，电报费11.7元/笔（发送电子

报文的费用）
市场调节价 天津农商银行总行制定

20 补制存单或更换存单 为个人客户补制存单或更换存单 个人 固定金额定价 工本费：5元/张 市场调节价 天津农商银行总行制定 本项收费自2014年1月1日（含）至2024年6月30日（含）暂免

21 单、折挂失 对个人客户的存折或存单挂失 个人 固定金额定价 手续费：5元/笔 市场调节价 天津农商银行总行制定 本项收费自2014年1月1日（含）至2024年6月30日（含）暂免

22 对公资信证明 为对公客户开立资信证明 单位 固定金额定价 手续费：200元/笔 市场调节价 天津农商银行总行制定 自2020年6月1日起，对于小微企业信贷融资，取消信贷资信证明费。

23 对私存款证明 为个人客户开立存款证明 个人 固定金额定价 手续费：20元/笔 市场调节价 天津农商银行总行制定 本项收费自2014年1月1日（含）至2024年6月30日（含）暂免

24 印鉴变更 为个人或对公客户变更印鉴 单位、个人 固定金额定价 手续费：10元/次 市场调节价 天津农商银行总行制定 自2012年4月1日（含）至2024年6月30日（含）个人账户免费

25 印鉴挂失 为个人或对公客户印鉴挂失 单位、个人 固定金额定价 手续费：50元/次 市场调节价 天津农商银行总行制定 自2012年4月1日（含）至2024年6月30日（含）个人账户免费

26 结算IC卡 出售给对公客户结算IC卡 单位 固定金额定价 工本费：60元/张 市场调节价 天津农商银行总行制定

27 补打对账单 为个人或对公客户补打对账单 单位、个人 固定金额定价 手续费：当年10元/次，跨年20元/次 市场调节价 天津农商银行总行制定 自2023年11月7日（含）至2024年6月30日（含）暂免



序号 收费项目 服务内容 适用对象 定价方法 收费标准 定价形式 依据 备注

28 补制回单 为个人或对公客户补制回单 单位、个人 固定金额定价 手续费：当年10元/次，跨年20元/次 市场调节价 天津农商银行总行制定 自2023年11月7日（含）至2024年6月30日（含）暂免

29 上门送单收单 为对公客户提供上门送单收单服务 单位 固定金额定价 手续费：50元/次 市场调节价 天津农商银行总行制定

30 询证函 为对公客户开立询证函 单位 固定金额定价 手续费：200元/笔 市场调节价 天津农商银行总行制定
小型微型企业免收。本条优惠减免政策自2022年7月1日（含）起执行，终止日期为2024年9月29

日（含）。

31 上门收送款 为对公客户提供上门收送款服务 单位 固定金额定价 手续费：200元/次 市场调节价 天津农商银行总行制定

32 零辅币服务 为个人或对公客户提供零辅币兑换和存取 单位、个人 固定金额定价

手续费标准：

1.我行同一网点当日为同一客户办理单笔零辅币

服务业务时，所涉零辅币在200枚（张）（含）以

下不收费；超过200枚（张）时开始收费，最低5

元/笔。在200枚（张）以上，每超过100枚（张）

时加收2元。

2.我行同一网点当日为同一客户办理多笔零辅币

服务业务时，按照所涉零辅币累计枚（张）收费

。所涉零辅币累计在200枚（张）（含）以下不收

费，累计超过200枚（张）时开始收费，最低收费

标准5元。在200枚（张）以上，累计每超过100枚

（张）时加收2元。例如：我行同一网点当日对某

一客户提供2笔（含）以上该服务的，所涉零辅币

累计超过200枚（张）时，则开始按最低标准收取

客户手续费5元，在200枚（张）以上，累计每超

过100枚（张）时加收2元。

市场调节价 天津农商银行总行制定

1、本项收费自2012年1月1日起执行；

2、为个人账户提供零辅币服务免收业务手续费（本条优惠减免政策自2012年1月1日（含）至

2024年6月30日（含）执行）；

3、零辅币服务业务包括为客户办理的零辅币兑换和零辅币存取。

33 同业金融机构存/取现 为金融同业客户存入或支取现金 金融同业 比例定价 手续费：存/取现金额的0.5‰ 市场调节价 天津农商银行总行制定 本收费项自2024年1月1日起执行

34 代理向人行存/取现 代理金融同业客户向人行存入或支取现金 金融同业 比例定价 手续费：存/取现金额的0.5‰ 市场调节价 天津农商银行总行制定 本收费项自2024年1月1日起执行

35 同业款箱寄库 为金融同业客户提供款箱寄库服务 金融同业 固定金额定价

截至2021年6月14日，手续费：每个寄库款箱最低

6万元/年

自2021年6月15日起，手续费：标准款箱10万元/

年/个，标准款箱规格：容量240万（百元券）以

下（含）；

大号款箱12万元/年/个，大号款箱规格：容量240

万（百元券）以上。

市场调节价 天津农商银行总行制定

1、本项收费自2013年4月15日起执行；

2、对代理款箱寄库期不满一个月的，按实际天数计算。每个寄库款箱保管费用=年计价标准

/360×实际天数；

3、对代理款箱寄库期满整月的，按整月计算。每个寄库款箱保管费用=年计价标准/12×保管月

数。

36 同业现金清分清点

纸币机器清分清点

金融同业

固定金额定价 8元/捆

市场调节价 天津农商银行总行制定 本项收费自2021年6月15日起执行纸币手工清分清点 固定金额定价 20元/捆

硬币机器清分包卷 固定金额定价 1元/卷

37 自动柜员机配钞清点
自动柜员机配钞清分，集中封包并采集冠字号

码
金融同业 固定金额定价 10元/捆 市场调节价 天津农商银行总行制定 本项收费自2021年6月15日起执行

38 现金装配 为金融同业客户指定网点提供现金装箱服务 金融同业 固定金额定价 20元/箱 市场调节价 天津农商银行总行制定 本项收费自2021年6月15日起执行

二、银行卡类

序号 收费项目 服务内容 适用对象 定价方法 收费标准 定价形式 依据 备注

39 借记卡开卡 为客户提供借记卡 个人 固定金额定价 工本费：IC卡10元/张 市场调节价 天津农商银行总行制定

1、本项IC卡开卡收费自2013年4月15日起执行，本项收费原规定的磁条卡工本费5元/张的收费

标准自2015年1月1日起取消

2、自2014年1月1日（含）至2024年6月30日（含）暂免收费



序号 收费项目 服务内容 适用对象 定价方法 收费标准 定价形式 依据 备注

40 借记卡年费 为借记卡客户提供账户查询、签约等服务 个人 固定金额定价 手续费：10元/年 市场调节价 天津农商银行总行制定
1、本项收费自2013年4月15日起执行；

2、自2013年4月15日（含）至2024年6月30日（含）免收。

41 借记卡补卡或换卡 为客户提供借记卡补卡或换卡服务 个人 固定金额定价 工本费：IC卡10元/张 市场调节价 天津农商银行总行制定

1、借记卡磁条卡换借记IC卡或借记卡磁条卡补发借记IC卡，自2015年1月1日（含）至2024年6

月30日（含）暂免收费；

2、社保卡补卡或换卡自2016年7月26日（含）起至2024年6月30日（含）免费；

3、本项收费原规定的磁条卡工本费5元/张的收费标准自2015年1月1日起取消；

4、拥军优抚借记卡自2020年8月1日（含）起至2024年6月30日（含）免费。                      

5、借记IC卡到期补换卡暂免收费（含到期日前90天内（含）申请到期补换卡）。本条优惠政策

自2023年9月30日（含）至2024年06月30日（含）执行。

42 借记卡挂失 为客户办理借记卡挂失服务 个人 固定金额定价 手续费：3元/笔 市场调节价 天津农商银行总行制定

1、本项收费自2014年1月1日起执行；

2、社保卡挂失自2016年7月26日（含）起至2024年6月30日（含）免费；

3、拥军优抚借记卡自2020年8月1日（含）起至2024年6月30日（含）免费。

43
借记IC卡（电子现金）跨行指定

账户圈存

使用圈存终端通过银联清算系统将款项资金从

他行签约账户转移到本行的借记IC卡电子现金

账户

个人 固定金额定价 手续费：0.5元/笔 市场调节价 天津农商银行总行制定
1、本项收费自2014年1月1日起执行；

2、自2014年1月1日（含）至2024年6月30日（含）暂免收费

44
借记IC卡（电子现金）跨行非指

定账户圈存

使用圈存终端通过银联清算系统将款项资金从

他行录入账户转移到本行的借记IC卡电子现金

账户

个人 固定金额定价 手续费：0.9元/笔 市场调节价 天津农商银行总行制定
1、本项收费自2014年1月1日起执行；

2、自2014年1月1日（含）至2024年6月30日（含）暂免收费

45
借记IC卡（电子现金）跨行现金

圈存

通过现金充值终端，将现金存入借记IC卡电子

现金账户
个人 固定金额定价 手续费：0.9元/笔 市场调节价 天津农商银行总行制定

1、本项收费自2014年1月1日起执行；

2、自2014年1月1日（含）至2024年6月30日（含）暂免收费

46 借记卡ATM境内跨行取现
持我行借记卡的持卡人在其他银行的ATM机具

上提取现金
个人

基于外部成本定

价
手续费：2元/笔 市场调节价 天津农商银行总行制定

1、受理范围含同城及异地等境内地区；

2、大运会卡自2015年7月1日（含）起至2024年6月30日（含）免费；

3、保留代发关系的薪资卡自2014年3月20日（含）起至2024年6月30日（含）免费；

4、资产达标的吉祥白金借记卡自2015年12月3日（含）起至2024年6月30日（含）免费；

5、社保卡自2017年3月1日（含）起至2024年6月30日（含）免费；

6、持本行农银通卡在北京农商银行和河北信用联社的ATM机具上取现免费（本条优惠减免政策

自2016年9月1日（含）至2024年6月30日（含）执行）；

7、拥军优抚借记卡自2020年8月1日（含）起至2024年6月30日（含）免费。

8、自2021年9月30日（含）起至2024年6月30日（含）免费。

47 借记卡ATM境内跨行存现
持我行借记卡的持卡人在境内其他银行的ATM

机具上存入现金
个人

基于外部成本定

价
手续费：交易金额的0.1%，最低3元、最高50元 市场调节价 天津农商银行总行制定

1、自2015年10月1日起执行；

2、自2016年7月1日（含）至2024年6月30日（含）暂免收费；

3、境内指我国领域以内，但不含港、澳、台地区

48 借记卡ATM境外取现
持我行借记卡的持卡人在境外的ATM机具上提

取现金
个人

基于外部成本定

价

手续费：1、截至2019年12月31日止，按照每笔12

元向持卡人收取；

   2、自2020年1月1日起，按照每笔（取款金额

的0.1%+12元）向持卡人收取。

市场调节价 天津农商银行总行制定 境外指我国领域以外以及港、澳、台地区

49 借记卡ATM境外查询
持我行借记卡的持卡人在境外的ATM机具上进

行查询余额等
个人

基于外部成本定

价
手续费：按照2元/笔向持卡人收取 市场调节价 天津农商银行总行制定 境外指我国领域以外以及港、澳、台地区

50 ATM跨行转账
持本行借记卡的持卡人在ATM机具上通过银联

支付系统将该卡内资金转移到其他账户
个人

基于外部成本定

价

手续费：1万元（含）以下，3元/笔；

1万元以上，5元/笔；
市场调节价 天津农商银行总行制定

1、受理范围含同城及异地等境内地区；

2、本行农银通卡持卡人在ATM机具上通过银联支付系统将卡内资金转移到北京农商银行和河北

信用联社个人借记卡账户免费（本条优惠减免政策自2016年9月1日（含）至2024年6月30日

（含）执行）。



序号 收费项目 服务内容 适用对象 定价方法 收费标准 定价形式 依据 备注

51 信用卡年费
为信用卡客户提供透支消费、积分兑换、分期

付款、账单查询等服务
个人 固定金额定价

普卡级别年费：主卡40元/张，附属卡20元/张；

金卡级别年费：主卡80元/张，附属卡40元/张；

白金卡级别年费：主卡(精致版）600元/张，附属

卡（精致版）300元/张。

市场调节价 天津农商银行总行制定

1、金卡级别中公务卡、乡村振兴卡、吉祥村务卡终身免年费；

2、白金卡级别自2020年5月20日（含）至2024年6月30日（含）暂免收费，其中医务卡、教师卡

终身免年费。

52 信用卡境内取现 为信用卡客户提供境内透支取现服务 个人 比例定价
手续费：本行渠道免费，非本行渠道按交易金额

的1%收取，最低人民币3元/笔
市场调节价 天津农商银行总行制定 境内指我国领域以内，但不含港、澳、台地区。

53 信用卡换卡 为客户提供信用卡换卡服务（到期续卡除外） 个人 固定金额定价 手续费：20元/张 市场调节价 天津农商银行总行制定

54 信用卡挂失 为客户办理暂时停止使用信用卡的服务 个人 固定金额定价 手续费：40元/张 市场调节价 天津农商银行总行制定

55 信用卡ATM境外取现 为信用卡客户提供境外透支取现服务 个人 固定金额定价 手续费：15元/笔 市场调节价 天津农商银行总行制定

1、本项收费自2013年9月25日起执行；

2、白金卡级别自2015年10月1日（含）至2024年6月30日（含）暂免收费；

3、境外指我国领域以外，及港、澳、台地区。

56 信用卡ATM境外查询 为信用卡客户提供境外查询服务 个人 固定金额定价 手续费：2元/笔 市场调节价 天津农商银行总行制定

1、本项收费自2013年9月25日起执行；

2、白金卡级别自2015年10月1日（含）至2024年6月30日（含）暂免收费；

3、境外指我国领域以外，及港、澳、台地区。

57 信用卡违约金
对于持卡人违约逾期未还款的行为而收取的费

用
个人 比例定价 最低还款额未还部分的5%，最低人民币1元 市场调节价 天津农商银行总行制定 本项收费自2017年1月1日起执行

58 商户收单手续费
我行向协议商户提供银行卡（借记卡、信用卡

等）和二维码支付资金清算服务
单位 协议定价 以我行与商户签约的协议为准 市场调节价 天津农商银行总行制定

1、微信和支付宝的二维码支付交易手续费自2016年9月6日起执行。自2021年9月30日（含）至

2024年9月29日（含），对小微商户、个体工商户执行0.2%的收费标准（小微商户是指依据法律

法规和相关监管规定免于办理工商注册登记、无营业执照的实体特约商户）。

2、银联云闪付及银联行业码支付交易手续费以与商户签订的协议为准,支付交易手续费自2023

年7月30日起执行。

59 银行卡账户认证服务手续费 我行向合作机构提供银行卡账户认证服务 单位 协议定价 以我行与合作机构签订的协议为准 市场调节价 天津农商银行总行制定 本项收费自2017年11月1日开始执行

60 银行卡账户资金收付服务手续费 我行向合作机构提供银行卡账户资金收付服务 单位 协议定价 以我行与合作机构签订的协议为准 市场调节价 天津农商银行总行制定 本项收费自2017年11月1日开始执行

三、电子银行类

序号 收费项目 服务内容 适用对象 定价方法 收费标准 定价形式 依据 备注

61 个人网银开户工本费 为个人客户发放USB-KEY或蓝牙盾证书 个人 固定金额定价 29.2元/张 市场调节价 天津农商银行总行制定
1、USB-KEY自2013年4月15日起执行，蓝牙盾自2023年7月30日起执行；

2、自2013年4月15日（含）至2024年6月30日（含）暂免收费

62 个人网银证书更换工本费 为个人客户更换USB-KEY或蓝牙盾证书 个人 固定金额定价 29.2元/张 市场调节价 天津农商银行总行制定
1、USB-KEY自2014年1月1日（含）起执行，蓝牙盾自2023年7月30日起执行；

2、自2014年1月1日（含）至2024年6月30日（含）暂免收费

63 个人网银证书使用费
为个人客户提供USB-KEY或蓝牙盾证书使用服

务
个人 固定金额定价 8元/年 市场调节价 天津农商银行总行制定

1、USB-KEY自2013年4月15日起执行，蓝牙盾自2023年7月30日起执行；

2、自2013年4月15日（含）至2024年6月30日（含）暂免收费

64 企业网银开户工本费 为企业客户发放USB-KEY或蓝牙盾证书 单位 固定金额定价 29.2元/张 市场调节价 天津农商银行总行制定

1、USB-KEY自2013年4月15日起执行，蓝牙盾自2023年7月30日起执行；

2、小微企业和个体工商户暂免收费（本条优惠政策自2021年9月30日（含）至2024年9月29日

（含）执行）。



序号 收费项目 服务内容 适用对象 定价方法 收费标准 定价形式 依据 备注

65 企业网银证书更换工本费 为企业客户更换USB-KEY或蓝牙盾证书 单位 固定金额定价 29.2元/张 市场调节价 天津农商银行总行制定

1、USB-KEY自2013年4月15日起执行，蓝牙盾自2023年7月30日起执行；

2、小微企业和个体工商户暂免收费（本条优惠政策自2021年9月30日（含）至2024年9月29日

（含）执行）

66 企业网银证书使用费
为企业客户提供USB-KEY或蓝牙盾证书使用服

务
单位 固定金额定价 160元/张/年 市场调节价 天津农商银行总行制定

1、USB-KEY自2013年4月15日起执行，蓝牙盾自2023年7月30日起执行；

2、自2019年8月1日至2024年9月29日（含），对完成客户信息采集并确认的小微企业和个体工

商户暂免收费。

67 企业网银服务费
为企业网银客户提供业务查询、对账、行内转

账等服务
单位 固定金额定价 240元/户/年 市场调节价 天津农商银行总行制定

1.本项收费自2013年4月15日起执行

2.自2019年8月1日至2024年9月29日（含），对完成客户信息采集并确认的小微企业和个体工商

户暂免收费。

68 短信通 为客户提供账户变动等短信提醒服务 个人、单位 固定金额定价 服务费：3元/月/户(手机号) 市场调节价 天津农商银行总行制定
1、本项收费自2013年4月15日起执行；

2、自2013年4月15日（含）至2024年6月30日（含）暂免收费。

69 网银跨行转账

使用网银渠道通过人行大额系统、人行小额系

统及农信银资金清算系统将款项资金从本行账

户（不含信用卡）转移到其他银行（含同城或

异地）账户 单位、个人

区间定价

每笔0.2万元以下（含0.2万元），手续费1元

每笔0.2万—1万元（含1万元），手续费4元

每笔1万—10万元（含10万元），手续费8元

每笔10万—50万元（含50万元），手续费12元

每笔50万—100万元（含100万元），手续费16元

每笔100万元以上，手续费按交易金额的0.0016%

收取，最高50元

市场调节价 天津农商银行总行制定

1、本项收费自2014年9月22日起执行；

2、自2016年1月20日（含）至2024年6月30日（含）个人客户免费；

3、小微企业和个体工商户单笔10万元（含）以下的转账，按收费标准9折优惠（本条优惠政策

自2021年9月30日（含）至2024年9月29日（含）执行）。

使用网银渠道通过人行网上支付跨行清算系统

将款项资金从本行账户（不含信用卡）转移到

他行（含同城或异地）账户

比例定价 单笔交易额的0.05%，最低2元，最高10元

70
网银实时跨

行支付

跨

行

收

款

实时代

收业务

使用网银渠道通过网上支付跨行清算系统将款

项资金从他行签约账户转移到本行的账户

单位、个人 比例定价 手续费：交易金额的万分之15，最高75元/笔 市场调节价 天津农商银行总行制定
1、本项收费自2023年7月30日起执行；

2、自2016年1月20日（含）至2024年6月30日（含）个人客户免费。

贷款还

款支付

使用网银渠道通过网上支付跨行清算系统将款

项资金从他行签约（贷款还款）账户转移到本

行贷款账户

其他

使用网银渠道通过网上支付跨行清算系统将款

项资金从他行签约账户（其他用途）转移到本

行账户

71 企业手机银行跨行汇款

使用企业手机银行渠道通过人行大额系统、人

行小额系统及农信银资金清算系统将款项资金

从本行账户（不含信用卡）转移到其他银行

（含同城或异地）账户

单位

区间定价

每笔0.2万元以下（含0.2万元），手续费1元

每笔0.2万—1万元（含1万元），手续费4元

每笔1万—10万元（含10万元），手续费8元

每笔10万—50万元（含50万元），手续费12元

每笔50万—100万元（含100万元），手续费16元

每笔100万元以上，手续费按交易金额的0.0016%

收取，最高50元
市场调节价 天津农商银行总行制定

1、本项收费自2023年7月30日起执行；
2、小微企业和个体工商户单笔10万元（含）以下的转账，按收费标准9折优惠（本条
优惠政策自2023年7月30日（含）至2024年9月29日（含）执行）；
3、自2023年7月30日（含）至2024年6月30日（含）暂免收费。

使用企业手机银行渠道通过人行网上支付跨行

清算系统将款项资金从本行账户（不含信用

卡）转移到他行（含同城或异地）账户

比例定价
手续费：单笔交易额的0.05%，最低2元，最高10

元

72 个人手机银行跨行汇款

使用手机银行渠道通过人行支付系统或农信银

清算系统将款项资金从本行账户（不含信用

卡）转移到其他银行（含同城或异地）账户

个人

区间定价

每笔0.2万元以下（含0.2万元），手续费1元

每笔0.2万—1万元（含1万元），手续费4元

每笔1万—10万元（含10万元），手续费8元

每笔10万—50万元（含50万元），手续费12元

每笔50万—100万元（含100万元），手续费16元

每笔100万元以上，手续费按交易金额的0.0016%

收取，最高50元
市场调节价 天津农商银行总行制定

1、本项收费自2015年4月13日起执行；

2、自2015年4月13日（含）至2024年6月30日（含）暂免收费。

使用手机银行渠道通过人行网上支付跨行清算

系统将款项资金从本行账户（不含信用卡）转

移到他行（含同城或异地）账户

比例定价 单笔交易额的0.05%，最低2元，最高10元



序号 收费项目 服务内容 适用对象 定价方法 收费标准 定价形式 依据 备注

73 个人手机银行蓝牙盾工本费 为个人客户提供蓝牙盾证书使用服务 个人 固定金额定价 29.2元/张 市场调节价 天津农商银行总行制定

1、本项收费自2023年7月30日起执行；

2、三星级以上客户（三星级客户划分标准以手机银行公示为准）暂免收费，本条优惠政策自

2023年9月30日（含）至2024年6月30日(含）执行。

74

个人手机银

行实时跨行

支付

跨行收款
实时代

收业务

使用手机银行渠道通过网上支付跨行清算系统

将款项资金从他行签约账户转移到本行的账户
个人 比例定价 手续费：交易金额的万分之15，最高75元/笔 市场调节价 天津农商银行总行制定

1、本项收费自2023年7月30日起执行；

2、自2014年8月1日（含）至2024年6月30日（含）暂免收费。

75 二维码支付合作手续费
向其他银行或第三方支付机构提供二维码支付

资金清算服务
单位 协议定价 以我行与合作方签约的协议为准 市场调节价 天津农商银行总行制定 本项收费自2017年10月8日开始执行

76 吉祥薪管家代理付款 为对公客户代理付款 单位 区间定价

本行卡免收手续费；

跨行卡手续费：

每笔5万以下(含5万元)：手续费1元/笔；

每笔5万-20万元(含20万元）：手续费5元/笔；

每笔20万元以上：手续费12元/笔；

市场调节价 天津农商银行总行制定

1、本项收费由我行向委托方收取，收费自2022年6月20日起执行。

2、2022年6月20日（含）至2024年6月30日（含）跨行卡暂免收费。

3、小微企业和个体工商户单笔10万元（含）以下的转账，按收费标准9折优惠（本条优惠政策

自2022年4月1日（含）至2024年9月29日（含）执行）。

四、外汇及贸易金融类

序号 收费项目 服务内容 适用对象 定价方法 收费标准 定价形式 依据 备注

77 进口信用证开证 为客户开立进口信用证 单位 比例定价

手续费：0.15%，最低300元。开证时一次性收取

。对信用证有效期超过一个季度的，每增加

30天，按开证金额加收0.025%。

市场调节价

天津农商银行总行制定

本项收费自2010年6月30日起执行。

78 进口信用证修改/撤销 为客户办理进口信用证修改/撤销 单位 固定金额定价

手续费：不涉及金额或期限的100元/笔，涉及金

额修改的按照进口信用证增额收取，涉及期限修

改的按照开证收取。

市场调节价

79 国际业务承兑/承诺付款 为客户办理进口信用证承兑/承诺付款 单位 比例定价

手续费：付款期限90天（含）以下的按0.1%一次

性收取，最低200元/笔；付款期限90天以上的每

月加收0.03%。足额保证金一次性收取200元。

市场调节价

天津农商银行总行制定

80 进口信用证付款 为客户办理进口信用证付款 单位 比例定价

手续费：0.1%，最低50元，最高1000元。如果向

受益人收取，在付款时按0.1%内扣，最低50美

元，最高200美元。

市场调节价

81 进口信用证提货担保 为客户办理进口信用证提货担保业务 单位 比例定价 手续费：0.05%，最低300元/笔 市场调节价

天津农商银行总行制定

82 进口信用证提单背书 为客户办理进口信用证提单背书 单位 固定金额定价
手续费：银行收单前按照货款金额的0.05%，最低

500元/笔。银行收单后50元/笔。
市场调节价

83 进口信用证增额 为客户办理进口信用证增额 单位 比例定价 增加金额的1.5‰/季，最低300元/笔 市场调节价 天津农商银行总行制定 本项收费自2021年10月1日起执行

84 出口信用证通知 为客户办理出口信用证通知 单位 固定金额定价 手续费：200元/笔 市场调节价

天津农商银行总行制定

本项收费自2010年6月30日起执行，自2010年6月30日（含）至2024年6月30日（含）在我行议付

可免收。

85 出口信用证修改通知 为客户办理出口信用证修改通知 单位 固定金额定价 手续费：100元/笔 市场调节价
本项收费自2010年6月30日起执行，自2010年6月30日（含）至2024年6月30日（含）在我行议付

可免收。

86 出口信用证预通知 为客户办理出口信用证预通知 单位 固定金额定价 手续费：100元/笔 市场调节价

天津农商银行总行制定

本项收费自2010年6月30日起执行，自2010年6月30日（含）至2024年6月30日（含）在我行议付

可免收。

87 出口信用证审单/议付 为客户办理出口信用证审单/议付 单位 比例定价 手续费：0.125%，最低150元/笔 市场调节价



序号 收费项目 服务内容 适用对象 定价方法 收费标准 定价形式 依据 备注

88 出口信用证信用证转让 为客户办理出口信用证信用证转让 单位 比例定价

手续费：不改变条款转让，300元/笔；

改变条款转让，为转让金额的0.1%，最低300元/

笔。

市场调节价 天津农商银行总行制定 本项收费自2015年4月13日起执行

89 出口信用证转让修改/转让撤销 为客户办理出口信用证转让修改/转让撤销 单位 固定金额定价 手续费：100元/笔 市场调节价 天津农商银行总行制定

90 进口代收 为客户办理进口代收 单位、个人 比例定价 手续费：0.1%，最低100元/笔，最高1000元/笔 市场调节价 天津农商银行总行制定

91 进口代付手续费 为客户办理进口代付业务 单位 区间定价 单笔代付金额的0.1%-2% 市场调节价 天津农商银行总行制定 本项收费自2023年7月30日起执行

92 国际业务跟单托收 为客户办理跟单托收 单位、个人 比例定价 手续费：0.1%，最低100元/笔，最高1500元/笔 市场调节价 天津农商银行总行制定

93 国际业务修改托收委托书 为客户办理托收修改业务 单位、个人 固定金额定价 手续费：100元/笔 市场调节价 天津农商银行总行制定

94 国际业务退单 为客户办理退单 单位、个人 固定金额定价 手续费：100元/笔 市场调节价 天津农商银行总行制定                                                                                                                                                                                                                                                

95 光票托收 为客户办理光票托收 单位、个人 比例定价 手续费：0.1%，最低30元/笔，最高1000元/笔 市场调节价 天津农商银行总行制定

96 国际业务退票（公司） 为单位客户办理退票 单位 固定金额定价 手续费：50元/笔 市场调节价 天津农商银行总行制定

97 国际业务退票（个人） 为个人客户办理退票 个人 固定金额定价 手续费：20元/笔 市场调节价 天津农商银行总行制定 本项收费自2014年1月1日（含）至2024年6月30日（含）暂免

98 外汇汇款汇入款退汇 为客户办理外汇汇款汇入款退汇 单位、个人 固定金额定价 手续费：公司业务USD25/笔；个人业务USD10/笔 市场调节价 天津农商银行总行制定
1、仅适用于未入客户账的外汇汇入款退汇业务，同时此类业务不另收取报文费；

2、跨境人民币业务按照此项收费标准执行。

99 外汇汇款境内（同城）汇出汇款 为客户办理境内（同城）汇出汇款 单位、个人 固定金额定价 手续费：10元/笔 市场调节价 天津农商银行总行制定 仅适用于通过境内账户行的同城汇出汇款

100
外汇汇款境内（非同城）汇出汇

款
为客户办理境内（非同城）汇出汇款 单位、个人 比例定价 手续费：0.1%，最低50元/笔，最高500元/笔 市场调节价 天津农商银行总行制定 仅适用于通过境内账户行的非同城汇出汇款

101 外汇汇款境外汇出汇款 为客户办理境外汇出汇款 单位、个人 比例定价

手续费：0.1%，最低50元/笔，最高1000元/笔。

同业费用由委托人承担。 

汇款币种为美元时，如客户需要全额到账服务，

则需支付全额到账手续费30美元/笔

市场调节价 天津农商银行总行制定
1、本项收费自2014年1月1日起执行，汇出汇款手续费如收取外币，应按照当日卖出价折算；

2、跨境人民币业务按照此项收费标准执行。

102 外汇汇款汇出汇款修改 为客户办理汇出汇款修改 单位、个人 固定金额定价 手续费：100元/笔 市场调节价 天津农商银行总行制定 跨境人民币业务按照此项收费标准执行

103 外汇汇款汇出汇款止付 为客户办理汇出汇款止付 单位、个人 固定金额定价 手续费：100元/笔 市场调节价 天津农商银行总行制定 跨境人民币业务按照此项收费标准执行



序号 收费项目 服务内容 适用对象 定价方法 收费标准 定价形式 依据 备注

104 外汇汇款查询 为客户办理外汇汇款查询 单位、个人 固定金额定价
手续费：1个月内查询免费，1-3个月50元/笔，3

个月以上100元/笔。
市场调节价 天津农商银行总行制定 跨境人民币业务按照此项收费标准执行

105 国际业务邮寄费 为客户办理单据邮寄 单位、个人
基于外部成本定

价

自2018年10月1日起，按照快递公司收费标准执

行，收费标准详见快递公司官网
市场调节价 天津农商银行总行制定

106 SWIFT报文（近洋业务） 为客户相关业务编制并发送报文（近洋业务） 单位、个人 固定金额定价 邮电费：对外开立信用证300元/笔，其它80元/笔 市场调节价 天津农商银行总行制定 近洋业务：发往国内及港、澳、台地区的银行

107 SWIFT报文（远洋业务） 为客户相关业务编制并发送报文（远洋业务） 单位、个人 固定金额定价
邮电费：对外开立信用证600元/笔，其它150元/

笔
市场调节价 天津农商银行总行制定 远洋业务：发往除国内及港、澳、台以外的国家/地区的银行

108 进口信用证不符点处理 对客户不符点单据进行相应处理 单位 固定金额定价 手续费：60.00美元/笔 市场调节价 天津农商银行总行制定
1、本项收费自2014年2月20日起执行；

2、手续费由我行向信用证的受益人（境外的出口商）支付款项时扣收。

109 国内信用证开证 为客户开立国内信用证 单位 比例定价

截至2021年9月30日，手续费：0.15%，最低100

元。开证时一次性收取。

自2021年10月1日起，手续费：0.05％-1％，最低

500元/笔。开证时一次性收取。

市场调节价 天津农商银行总行制定 本项收费自2014年2月20日起执行

110 国内信用证修改/撤销 为客户办理国内信用证修改/撤销 单位 固定金额定价

不涉及金额修改的每笔100元；涉及增额的按照国

内信用证开证手续费标准收取，不再另行收取每

笔100元的手续费

市场调节价 天津农商银行总行制定 本项收费自2014年2月20日起执行

111 国内信用证审单/议付 为客户办理国内信用证审单/议付 单位 比例定价

截至2021年9月30日，手续费： 0.1%。

自2021年10月1日起，手续费：1‰-1％，最低100

元/笔。

市场调节价 天津农商银行总行制定 本项收费自2014年8月1日起执行

112 国内信用证通知 为客户办理国内信用证通知 单位 固定金额定价 手续费：每笔50元，在我行交单可免收 市场调节价 天津农商银行总行制定
本项收费自2014年8月1日起执行，其中“在我行交单可免收”的收费规定，起止日期为2017年8

月1日（含）至2024年6月30日（含）。

113 国内信用证通知修改 为客户办理国内信用证通知修改 单位 固定金额定价 手续费：每笔50元 市场调节价 天津农商银行总行制定 本项收费自2014年8月1日起执行

114 国内信用证业务承兑/承诺付款 为客户办理国内信用证业务承兑/承诺付款 单位 比例定价

手续费：承兑/承诺付款金额的0.05%一次性收

取，最低200元/笔；足额保证金一次性收取200元

。

市场调节价 天津农商银行总行制定
本项收费自2014年9月22日起执行，原收费标准中“付款期限90天以上的每月加收0.03%”的收

费规定，自2017年8月1日起取消。

115 国内信用证付款 为客户办理国内信用证付款 单位 比例定价

手续费：0.1%，最低50元，最高1000元。如果向

受益人收取，在付款时按0.1%内扣，最低300元，

最多1200元

市场调节价 天津农商银行总行制定 本项收费自2014年2月20日起执行

116 国内信用证增额 为客户办理国内信用证增额 单位 比例定价 按增加金额的1.5‰，最低100元/笔 市场调节价 天津农商银行总行制定 本项收费自2021年10月1日起执行

117 福费廷业务手续费 为客户办理福费廷业务 单位 区间定价
手续费：为业务金额的0.1%-3%（普惠小微企业收

费标准按照业务金额的0.1%-2%收取）。
市场调节价 天津农商银行总行制定

本项收费自2015年4月13日起执行。

普惠小微企业收费标准自2023年6月30日（含）起执行。

118 国内保理业务 为客户办理国内保理业务 单位 区间定价

截至2021年9月30日，手续费：有追索权的明保理

保理费：依照实际转让应收账款的0.1% -1%一次

性收取；有追索权的暗保理保理费：依照实际转

让应收账款的0.3%-1.5%一次性收取；无追索权的

明保理保理费：依照实际转让应收账款的0.5%-2%

一次性收取。

自2021年10月1日起，手续费：有追索权的保理

费：依照实际转让应收账款的0.1%-1.5%一次性收

取；无追索权的保理费：依照实际转让应收账款

的0.5%-2%一次性收取。

市场调节价 天津农商银行总行制定 本项收费自2013年1月21日起执行



序号 收费项目 服务内容 适用对象 定价方法 收费标准 定价形式 依据 备注

119 租赁保理业务保理费 为客户办理租赁保理业务 单位 区间定价

截至2021年9月30日，手续费：有追索权的明保理

保理费：依照实际转让应收账款的0.1%-1%收取；

无追索权的明保理保理费：依照实际转让应收账

款的0.5%-1.5%收取。

自2021年10月1日起，手续费：有追索权的保理

费：依照实际转让应收账款的0.1%-2%收取；无追

索权的保理费：依照实际转让应收账款的0.5%-3%

收取。

市场调节价 天津农商银行总行制定

1、本项收费自2015年2月1日起执行；

2、保理费可一次性收取，也可按年度/季度/月度收取（按年度/季度/月度收取，是指应收账款

转让之日起分别每12个月/3个月/1个月度作为年度/季度/月度，每年度/季度/月度初收取手续

费，具体收取日期以合同约定为准，以此类推，遇节假日顺延）。

120 国内再保理业务保理费 为商业保理公司办理国内再保理业务 单位 区间定价

截至2021年9月30日，手续费：有追索权再保理保

理费：依照实际转让应收账款的0.1%-1%收取；无

追索权再保理保理费：依照实际转让应收账款的

0.5%-1.5%收取。

自2021年10月1日起，手续费：有追索权再保理保

理费：依照实际转让应收账款的0.1%-1.5%收取；

无追索权再保理保理费：依照实际转让应收账款

的0.5%-2%收取；

市场调节价 天津农商银行总行制定
1、本项收费自2015年2月1日起执行；

2、保理费在转让应收账款时一次性收取。

121 飞机融资租赁保理业务保理费 为客户办理飞机融资租赁保理业务 单位 区间定价

截至2021年9月30日，手续费：依照实际转让应收

账款的0.1%-0.5%收取。

自2021年10月1日起，手续费：有追索权的保理

费：依照实际转让应收账款的0.1%-2%收取；无追

索权的保理费：依照实际转让应收账款的0.5%-3%

收取。

市场调节价 天津农商银行总行制定

1、本项收费自2016年10月1日起执行；

2、保理费在转让应收账款后可以按照收费标准每年度进行收取，也可以根据授信年限计算授信

期限内的全部手续费一次性进行收取。

122 国内反向保理业务保理费 为客户办理国内反向保理业务 单位 区间定价

截至2021年9月30日，手续费：有追索权反向保理

保理费：依照实际转让应收账款的0.1%-1%收取；

无追索权反向保理保理费：依照实际转让应收账

款的0.5%-1.5%收取。

自2021年10月1日起，手续费：有追索权反向保理

保理费：依照实际转让应收账款的0.1%-1.5%一次

性收取；无追索权反向保理保理费：依照实际转

让应收账款的0.5%-2%一次性收取。

市场调节价 天津农商银行总行制定 本项收费自2017年11月1日起执行

123 国内双保理业务保理费 为客户办理国内双保理业务 单位 区间定价

截至2021年9月30日，手续费：有追索权双保理保

理费：依照实际转让应收账款的0.1%-1%收取；无

追索权双保理保理费：依照实际转让应收账款的

0.5%-1.5%收取。

 自2021年10月1日起，手续费：有追索权双保理

保理费：依照实际转让应收账款的0.1%-1.5%一次

性收取；无追索权双保理保理费：依照实际转让

应收账款的0.5%-2%一次性收取。

市场调节价 天津农商银行总行制定 本项收费自2017年11月1日起执行

124 国内保理应收账款池保理费 为客户办理国内保理应收账款池融资业务 单位 区间定价

截至2021年9月30日，手续费：依照实际转让应收

账款的0.1%-1%收取。

自2021年10月1日起，手续费：有追索权的保理

费：依照实际转让应收账款的0.1%-1.5%收取；无

追索权的保理费：依照实际转让应收账款的0.5%-

2%收取。

市场调节价 天津农商银行总行制定
1、本项收费自2018年10月1日起执行；

2、保理费在转让应收账款时一次性收取。

125 保理延期管理费

当已受让合格应收账款到期而未收到买方付款

时，我行根据卖方申请提供在相应保理预付款

到期日不作逾期处理，而对该应收账款作延期

处理的服务。

单位 区间定价

截至2021年12月31日，手续费：实际融资金额5%/

次；

自2022年1月1日起，手续费：实际融资金额0.1%-

5%/次。

市场调节价 天津农商银行总行制定 本项收费自2021年10月1日起执行

五、担保承诺类

序号 收费项目 服务内容 适用对象 定价方法 收费标准 定价形式 依据 备注

126 银行承兑汇票手续费 为对公客户办理银行承兑汇票业务 单位 比例定价
自2023年11月7日起，手续费：票面金额的0.05％

。
市场调节价 天津农商银行总行制定

127 银行承兑汇票风险敞口占用费 为客户办理银行承兑汇票风险敞口占用费 单位 区间定价

按（承兑金额-保证金）*费率收取。承兑期限3个

月（含）以内，0~0.25%；3个月至6个月（含），

0.25%~0.5%；6个月至9个月（含），

0.5%~0.75%；9个月至12月（含），0.75%~1%。

市场调节价 天津农商银行总行制定

1、本项收费自2021年10月1日起执行

2、小型微型企业免收。本条优惠减免政策自2021年10月1日（含）起执行，终止日期为2024年9

月29日（含）。



序号 收费项目 服务内容 适用对象 定价方法 收费标准 定价形式 依据 备注

128 循环额度贷款承诺 为客户计划支用资金作出预留资金安排 单位 比例定价

按照合同金额与借款人已提款项（计费周期内日

均余额）的差额一次性或分次向借款人收取，费

率按年费率0.2%-1%。

市场调节价 天津农商银行总行制定

1、本项收费自2023年9月30日（含）起执行；

2、小型微型企业免收。本条优惠减免政策自2021年10月1日（含）起执行，终止日期为2024年9

月29日（含）。

129 非融资性保函

为客户开立履约保函、维修保函、预留金保函

、投标保函、付款保函、预付款保函、农民工

工资保函、其他非融资性保函。

单位 区间定价
保函金额0.1%-0.5%/季，最低500元/笔，不足1

个季度按1个季度计算。
市场调节价 天津农商银行总行制定

1、农民工工资保函、其他非融资性保函收费自2022年9月30日起执行；

2、保函存续期内可一次性收取，也可按季度收取（按季度收取指自保函开立之日起每3个月作

为一个季度，每季度初收取手续费，以此类推，遇节假日顺延）

130 融资性保函 为客户开立融资性保函 单位 区间定价

截至2021年9月30日，手续费：不低于保函金额

0.25%/季度，最低500元人民币或100美元，不足1

季度按1季度计算。

自2021年10月1日起，手续费：不低于保函金额

0.2%-1%/季，最低1000元/笔，不足1季度按1季

度计算。

市场调节价 天津农商银行总行制定

1、本项收费自2016年10月1日起执行；

2、可一次性收取，也可按季度收取（按季度收取指自保函开立之日起每3个月作为一个季度，

每季度初收取手续费，以此类推，遇节假日顺延）。

131 保函修改 为客户开立保函修改 单位 固定金额定价

截至2021年9月30日，手续费： 90元/笔，如为增

额修改，且按增额部分计算的当季保函费超过90

元的，按增额部分的当季保函费计收。

自2021年10月1日起，手续费：200元/笔，如为增

额修改，且按增额部分计算的当季保函费超过200

元的，按增额部分的当季保函费计收。

市场调节价 天津农商银行总行制定

1、本项收费自2014年2月20日起执行；

2、保函存续期内可一次性收取，也可按季度收取（按季度收取指自保函开立之日起每3个月作

为一个季度，每季度初收取手续费，以此类推，遇节假日顺延）。

六、代理类

序号 收费项目 服务内容 适用对象 定价方法 收费标准 定价形式 依据 备注

132
代理付款（工资、公共事业性费

用等）
为对公客户代理付款 单位 固定金额定价 手续费：1元/笔 市场调节价 天津农商银行总行制定 本项收费由我行向委托方收取

133 代理国库金融支付业务 为对公客户代理国库金融支付业务 单位 协议定价
手续费：在双方协商的基础上，以我行与客户签

订的协议为准
市场调节价 天津农商银行总行制定

1、本项收费自2014年2月20日起执行；

2、本项收费由我行向委托方收取。

134 代理财政支付业务
代理财政国库集中支付（含授权支付和直接支

付）
单位 协议定价

在双方协商的基础上，以我行与客户签订的协议

为准
市场调节价 天津农商银行总行制定 本项收费自2022年9月30日起执行

135 代售支付密码器 代人民银行出售支付密码器 单位、个人 固定金额定价 工本费：350元/台 市场调节价 天津农商银行总行制定
1.中国人民银行金融消费者咨询投诉电话：12363；

2.自2016年6月1日起，工本费由“700元/台”调整至“350元/台”。

136 保管现金业务 为个人或对公客户保管现金 单位、个人 固定金额定价 手续费：200元/笔/天 市场调节价 天津农商银行总行制定

137 个人委托贷款手续费

我行作为受托人，为单位或者个人作为委托人

向第三方个人提供资金，我行根据委托人确定

的贷款对象、用途、金额、期限、利率等代为

发放、监督使用并协助收回等服务的业务。

单位、个人 区间定价

1.月费率0.1‰-0.3‰；

2.委托人委托本行“监督贷款使用”事项的，应

在委贷合同中明确具体监督事项和监督措施，并

加收手续费，费率为月费率基础上浮30%-50%。

市场调节价 天津农商银行总行制定

1、本项收费自2016年4月1日起执行；

2、手续费收取方式：

在个人委托贷款放款当日或者约定的其他指定日期一次性从委托人的委托贷款资金存款户中扣

收；

3、手续费的收取不受委托贷款是否归还或提前归还的影响。贷款逾期后，本行仍继续向委托人

收取手续费，直至借款人清偿贷款本息。

138 委托贷款手续费 为公司客户办理委托贷款业务 单位 区间定价

1.月费率0.1‰-0.3‰；

2.委托人委托本行“监督贷款使用”事项的，应

在委贷合同中明确具体监督事项和监督措施，并

加收手续费，费率为月费率基础上浮30%-50%。

市场调节价 天津农商银行总行制定

1、根据津银监发【2018】3号-天津银监局关于转发商业银行委托贷款管理办法的通知的要求，

我行办理委托贷款业务，应按照“谁委托谁付费”的原则向委托人收取代理手续费。

2、公司客户委托贷款是指委托人提供资金，由我行根据委托人确定的借款人（企事业法人和其

他组织）、用途、金额、币种、期限、利率等代为发放、协助监督使用、协助收回的贷款。不

包括现金管理项下委托贷款和住房公积金项下委托贷款。现金管理项下委托贷款是指我行在现

金管理服务中，受企业集团客户委托，以委托贷款的形式，为客户提供的企业集团内部独立法

人之间的资金归集和划拨业务。住房公积金项下委托贷款是指我行受各地住房公积金管理中心

委托，以住房公积金为资金来源，代为发放的个人住房消费贷款和保障性住房建设项目贷款。

委托人是指提供委托贷款资金的法人、非法人组织、个体工商户和具有完全民事行为能力的自

然人。借款人是指委托人指定的从我行取得委托贷款的企事业法人和其他组织。借款人承担偿

还全部委托贷款本息的责任。



序号 收费项目 服务内容 适用对象 定价方法 收费标准 定价形式 依据 备注

七、理财类

序号 收费项目 服务内容 适用对象 定价方法 收费标准 定价形式 依据 备注

139 代客理财管理费 为客户提供代客理财服务 单位、个人 协议定价
在双方协商的基础上，以本行与客户签订的协议

为准
市场调节价 天津农商银行总行制定

本项收费自2014年2月20日起执行，并于2016年10月1日起调整执行新的收费标准，调整后的收

费标准详见本收费项目“收费标准”字段的记载

八、投资银行及咨询顾问类

序号 收费项目 服务内容 适用对象 定价方法 收费标准 定价形式 依据 备注

140 银团贷款

我行与在中国境内经银监会批准设立并获准经

营贷款业务的多家银行或非银行金融机构基于

相同贷款条件，依据同一贷款协议，按约定时

间和比例，通过代理行向借款人提供的本外币

贷款或授信业务

单位 协议定价

我行作为牵头行的：承诺费、安排费

我行作为代理行的：代理费

我行作为参加行的：参加费、承诺费

费用标准在协商的基础上，以本行与客户签订的

协议为准

市场调节价 天津农商银行总行制定

1、本项收费自2014年8月1日起执行；

2、微型企业免收。（本条优惠减免政策自2014年8月1日起执行，终止日期为2024年9月29日

（含））；

3、贷款金额1000万（含）以下的小型企业免收（本条优惠减免政策自2014年8月1日起执行，终

止日期为2024年9月29日（含））。

141 投行类财务顾问业务

根据客户的需求，利用我行的产品和服务及其

他社会资源，为客户提供投行服务类财务顾问

业务

单位 协议定价
在双方协商的基础上，以本行与客户签订的协议

为准
市场调节价 天津农商银行总行制定

1、本项收费自2014年8月1日起执行；

2、相关费用包括但不限于财务顾问费、咨询费、公司债项目安排费等；

3、小型微型企业免收。本条优惠减免政策自2014年8月1日（含）起执行，终止日期为2024年9

月29日（含）。

142 债券承、分销业务承揽费 为债券发行或承销机构承、分销相关债券 单位 协议定价
在双方协商的基础上，以本行与客户签订的协议

为准
市场调节价 天津农商银行总行制定 本项收费自2014年2月20日起执行

143 投资顾问费 为金融同业客户提供投资咨询服务 金融同业 协议定价
在双方协商的基础上，以本行与客户签订的协议

为准
市场调节价 天津农商银行总行制定 本项收费自2014年2月20日起执行

144 并购重组顾问费 

根据客户需求，组织推荐并购项目融资方、设

计融资方案、协助起草并购融资相关文件、协

助客户实现融资，以及客户要求的其他相关融

资服务。

单位 协议定价
在双方协商的基础上，以本行与客户签订的协议

为准
市场调节价 天津农商银行总行制定

1、本项收费自2021年10月1日起执行；

2、小型微型企业免收。本条优惠减免政策自2021年10月1日（含）起执行，终止日期为2024年9

月29日（含）。

145 供应链金融服务手续费 

凭借核心企业提供的担保、回购、差额补足等

增信职责，签署《供应链金融服务合作协议

》，为供应链条上核心企业和上下游企业提供

全面综合的金融服务。

单位 区间定价
由核心企业或上下游企业其中一方支付，实际融

资金额1‰-1%
市场调节价 天津农商银行总行制定

1、本项收费自2021年10月1日起执行；

2、小型微型企业免收。本条优惠减免政策自2021年10月1日（含）起执行，终止日期为2024年9

月29日（含）。

146 动产价值管理 

为客户提供货物价值评估，市场价格持续跟

踪，发送质物相关市场动态及价格价值变动的

服务。

单位 协议定价
按货物评估价值总额的0.3％／次收取，或按协议

定价。
市场调节价 天津农商银行总行制定

1、本项收费自2021年10月1日起执行；

2、小型微型企业免收。本条优惠减免政策自2021年10月1日（含）起执行，终止日期为2024年9

月29日（含）。



序号 收费项目 服务内容 适用对象 定价方法 收费标准 定价形式 依据 备注

147 场景金融服务

围绕客户经营活动、财务管理、发展战略等金

融需求，通过线上或线下渠道，为客户搭建场

景式综合金融服务（包括但不限于账户管理、

支付结算、线上融资等），并向其提供产品咨

询、方案设计、服务输出、项目协调、中介推

荐、科技支持、售后运维等配套服务。

单位 区间定价

1.场景金融方案设计费：不高于50万元；2.场景

产品输出服务费：不高于5万元；3.系统运维费：

0.5%；4.中介推荐费：不高于5%。

市场调节价 天津农商银行总行制定

1、本项收费自2021年10月1日起执行；

2、小型微型企业免收。本条优惠减免政策自2021年10月1日（含）起执行，终止日期为2024年9

月29日（含）。

148 其他定制服务 根据客户要求，为客户提供个性化服务 单位、个人 协议定价
在双方协商的基础上，以本行与客户签订的协议

为准
市场调节价 天津农商银行总行制定 本项收费自2014年8月1日起执行



第三部分   代理业务项目(定价形式均为市场调节价）

序号 收费项目 服务内容 适用对象 定价方法 收费标准 委托方 依据 备注

149 代收税款 代理收取各项税费 单位

协议定价
手续费按代收金额收取的：在双方协商的基础

上，以我行与委托方签订的协议为准

天津市国家（地方）

税务局及其各地分局

（所）

财政部 国家税务总局 中国人民银行关于印发《财税库银

税收收入电子缴税横向联网商业银行手续费记付管理试行

办法》的通知（财库[2012]28号）

1、本项收费自2013年1月1日起执行；

2、本项收费由我行向委托方收取

3、委托方信息如下：

（1） 咨询电话 12366

4、委托方及委托方信息如有变更，届时请以我行营业网点、网站的有关通知或客户交费时确认

单据为准固定金额定价

手续费按笔收取的：

实时扣税、批量扣税、退税业务0.7元/笔

银行端查询缴税、POS机划卡缴税1元/笔

150 代收电话费

通过我行自助渠道（网银、ATM、POS等）为

客户提供自助缴费的服务，由我行代理银联

商务公司转接电信服务商系统缴纳电话费，

同时直联中国移动、中国联通、中国电信系

统缴纳电话费

单位 协议定价 以我行与委托方签订的协议为准

银联商务有限公司

中国联合网络通信集

团有限公司

中国移动通信集团公

司

中国电信集团

天津农商银行总行制定

1、本项收费自2014年8月1日起执行，其中委托方是中国联合网络通信集团有限公司、中国移动

通信集团公司、中国电信集团的收费自2017年11月1日起执行

2、本项收费由我行向委托方收取

3、委托方信息如下：

（1）银联商务有限公司咨询电话 95534

（2）中国联合网络通信集团有限公司咨询电话 10010

（3）中国移动通信集团公司咨询电话10086

（4）中国电信集团咨询电话10000

4、委托方及委托方信息如有变更，届时请以我行营业网点、网站的有关通知或客户交费时确认

单据为准

151-1 代收有线电视费

通过我行自助渠道（网银、ATM、POS等）为

客户提供自助缴费的服务，由我行代理银联

商务公司转接广播电视公司系统缴纳有线电

视费

单位 协议定价 以我行与委托方签订的协议为准 银联商务有限公司 天津农商银行总行制定

1、本项收费自2014年8月1日起执行

2、本项收费由我行向委托方收取

3、委托方信息如下：

（1） 咨询电话 95534

4、委托方及委托方信息如有变更，届时请以我行营业网点、网站的有关通知或客户交费时确认

单据为准

151-2 代收有线电视费
通过我行网点及自助渠道（网银、ATM、POS

等）为客户提供代缴有线电视费的服务
单位 协议定价 以我行与委托方签订的协议为准

天津广播电视网络有

限公司
天津农商银行总行制定

1、本项收费自2016年12月1日起执行；

2、本项收费由我行向委托方收取

3、委托方信息如下：

（1）咨询电话 96596

4、委托方及委托方信息如有变更，届时请以我行营业网点、网站的有关通知或客户交费时确认

单据为准

152 代收交通罚款

通过我行自助渠道（网银、ATM、POS等）为

客户提供自助缴费的服务，由我行代理银联

商务公司等转接公安交通管理局系统缴纳交

通罚款，同时直联公安部交通管理局系统缴

纳交通罚款

单位 协议定价 以我行与委托方签订的协议为准
银联商务有限公司

公安部交通管理局
天津农商银行总行制定

1、本项收费自2014年8月1日起执行；其中委托方是公安部交通管理局的收费自2017年11月1日

起执行

2、本项收费由我行向委托方收取

3、委托方信息如下：

（1）银联商务有限公司咨询电话 95534

（2）公安部交通管理局咨询电话 12123

4、委托方及委托方信息如有变更，届时请以我行营业网点、网站的有关通知或客户交费时确认

单据为准

153 代售“农信银”渠道产品
代理“农信银”出售其产品，本行提供资金

清算服务
单位 协议定价 以我行与委托方签订的协议为准 农信银支付清算中心 天津农商银行总行制定

1、本项收费自2017年11月1日起执行

2、本项收费由我行向委托方收取

3、委托方信息如下：

   农信银支付清算中心咨询电话4008685678

4、委托方及委托方信息如有变更，届时请以我行营业网点、网站的有关通知或客户交费时确认

单据为准

154 代理保险 代理销售保险产品 单位 协议定价
在双方协商的基础上，以本行与委托方签订的

协议为准
委托方名称详见附件1 天津农商银行总行制定

1、本项收费由我行向委托方收取

2、委托方信息详见附件1

3、委托方及委托方信息如有变更，届时请以我行营业网点、网站的有关通知或客户交费时确认

单据为准



序号 收费项目 服务内容 适用对象 定价方法 收费标准 委托方 依据 备注

155 代售实物黄金 代理销售实物贵金属产品 单位 协议定价
在双方协商的基础上，以本行与委托方签订的

协议为准

1、深圳国民黄金文化

创意有限公司

2、宝泉钱币投资有限

公司

3、国金黄金股份有限

公司

4、山金金控（深圳）

黄金投资发展有限公

司

天津农商银行总行制定

1、本项收费由我行向委托方收取；

2、委托方信息如下：

（1）深圳国民黄金文化创意有限公司

咨询电话 0755-84356666

（2）宝泉钱币投资有限公司

咨询电话 022-23466161

（3）国金黄金股份有限公司

咨询电话 010-56861666

（4）山金金控（深圳）黄金投资发展有限公司

咨询电话 0755-82382678

3、委托方及委托方信息如有变更，届时请以我行营业网点、网站的有关通知或客户交费时确认

单据为准

156 代收水费 受客户委托，代其收取水费 单位 协议定价
在双方协商的基础上，以本行与委托方签订的

协议为准

1、泉州水务有限公司

2、天津市自来水集团

有限公司

3、天津津滨威立雅水

业有限公司

天津农商银行总行制定

1、本项收费自2014年8月1日起执行，并于2016年10月1日起调整执行新的收费标准，调整后的

收费标准详见本收费项目“收费标准”字段的记载

2、本项收费由我行向委托方收取

3、委托方信息如下：

（1）泉州水务有限公司 咨询电话 29225590

（2）天津市自来水集团有限公司  咨询电话 96655

（3）天津津滨威立雅水业有限公司  咨询电话 26321656

4、委托方及委托方信息如有变更，届时请以我行营业网点、网站的有关通知或客户交费时确认

单据为准

157 代收电费 受客户委托，代其收取电费 单位 协议定价
在双方协商的基础上，以本行与委托方签订的

协议为准

国家电网天津市电力

公司 天津农商银行总行制定

1、本项收费自2014年8月1日起执行，并于2016年10月1日起调整执行新的收费标准，调整后的

收费标准详见本收费项目“收费标准”字段的记载

2、本项收费由我行向委托方收取

3、委托方信息如下：

国家电网（国网）咨询电话 95598

4、委托方及委托方信息如有变更，届时请以我行营业网点、网站的有关通知或客户交费时确认

单据为准

158 代理销售基金 代理销售基金产品 单位 协议定价
在双方协商的基础上，以本行与委托方签订的

协议为准

1、天弘基金管理有限

公司

2、易方达基金管理有

限公司

天津农商银行总行制定

1、本项收费自2015年11月1日起执行

2、本项收费由我行向委托方收取

3、委托方信息如下：

（1）天弘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咨询电话 4007109999

（2）易方达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咨询电话 4008818088

4、委托方及委托方信息如有变更，届时请以我行营业网点、网站的有关通知或客户交费时确认

单据为准

159 代收供暖费 与委托方合作提供代收供暖费服务 单位 协议定价

收费标准：

截止2019年9月29日，手续费按代收笔数收取，

1元/笔。

自2019年9月30日起，收费标准调整为在双方协

商的基础上，以本行与委托方签订的协议为准

1、天津海润天通供热

有限公司

2、天津市静海区科慧

热力有限公司

3、天津市东丽区供热

站

天津农商银行总行制定

1、本项收费自2018年9月13日起执行；

2、本项收费由我行向委托方收取

3、委托方信息如下：

（1）天津海润天通供热有限公司

咨询电话 ：13820668377

（2）天津市静海区科慧热力有限公司

咨询电话 ：68757652

（3）天津市东丽区供热站

咨询电话 ：020-24395122

4、委托方及委托方信息如有变更，届时请以我行营业网点、网站的有关通知或客户交费时确认

单据为准

160 代收燃气费 与委托方合作提供代收燃气费服务 单位 协议定价

收费标准：

截止2019年9月29日，手续费按代收笔数收取，

1元/笔；吉祥生活APP渠道暂不收费。

自2019年9月30日起，收费标准调整为在双方协

商的基础上，以本行与委托方签订的协议为准

。

新兴燃气（天津）有

限公司、新兴津宝燃

气（天津）有限公司

天津农商银行总行制定

1、本项收费自2018年9月13日起执行；

2、本项收费由我行向委托方收取

3、委托方信息如下：

新兴燃气（天津）有限公司

咨询电话 ：18231061142

新兴津宝燃气（天津）有限公司

咨询电话 ：15002248225

4、委托方及委托方信息如有变更，届时请以我行营业网点、网站的有关通知或客户交费时确认

单据为准



序号 收费项目 服务内容 适用对象 定价方法 收费标准 委托方 依据 备注

161 代理销售资金信托计划 代理销售资金信托产品 单位 协议定价 在双方协商的基础上，以本行与委托方签订的协议

1、光大兴陇信托有限

责任公司

2、中国对外经济贸易

信托有限公司

天津农商银行总行制定

1、本项收费自2022年1月1日起执行；

2、本项收费由我行向委托方收取；

3、委托方信息如下：

（1）光大兴陇信托有限责任公司

咨询电话 4007306666

（2）中国对外经济贸易信托有限公司

咨询电话 4008988806

4、委托方及委托方信息如有变更，届时请以我行营业网点、网站的有关通知或客户交费时确认

单据为准。

162 代理销售券商资管计划 代理销售券商资管产品 单位 协议定价
在双方协商的基础上，以本行与委托方签订的

协议为准

1、首创证券股份有限

公司

2、中信证券股份有限

公司

天津农商银行总行制定

1、本项收费自2022年1月1日起执行；

2、本项收费由我行向委托方收取；

3、委托方信息如下：

（1）首创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咨询电话 010-59366000

（2）中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咨询电话 010-60838888

4、委托方及委托方信息如有变更，届时请以我行营业网点、网站的有关通知或客户交费时确认

单据为准。

注:

1.本“天津农商银行服务收费价目表（2023年11月版）”由天津农商银行总行制定，所涉收费标准，如未注明币种的，均为人民币，其中第二部分“市场调节价项目”中“进口信用证开证”至“福费廷业务手续费”，对于未注明收费标准币种（也即该收费标准的币种为人民币）的各收费项目，在办理收费手续时，客户如需以外币付费的，应按我

行指定的币种及汇率，并根据对应的收费标准折算为等额外币办理付费；对于收费币种注明为外币的（也即该收费标准的币种为外币）的各收费项目，在办理收费手续时，客户如需以人民币付费的，应按我行指定的汇率，并根据对应的收费标准折算为等额人民币办理付费。 

2.本“天津农商银行服务收费价目表（2023年11月版）”所涉及收费项目中，涉及减免收费的个人账户不包含：根据人行《人民币银行结算账户管理办法》（中国人民银行令2003第5号）第三条所指的个体工商户凭营业执照以字号或经营者姓名开立的银行结算账户。

3.上述收费项目的执行日期除特别注明外，本“天津农商银行服务收费价目表（2023年11月版）”其他项目的收费政策自2012年4月1日起执行。

4.本“天津农商银行服务收费价目表（2023年11月版）”在执行期内，如有调整，则自调整生效之日起发生的各项收费项目，按照调整后的标准执行。具体调整内容，届时请以营业网点及我行网站的有关通知为准。

5.本“天津农商银行服务收费价目表（2023年11月版）”所涉业务同城覆盖的范围为天津市行政区划。

6.我行接受委托开展代理业务收费的，委托方及委托方信息如有变更，届时请以我行营业网点、网站的有关通知或客户交费时确认单据为准。

7.本“天津农商银行服务收费价目表（2023年11月版））”中小微企业是指小型企业和微型企业，划分标准按《关于印发中小企业划型标准规定的通知》（工信部联企业[2011]300号）规定执行，如国家出台新的划分标准的，按新标准执行；个体工商户是指在市场监管部门登记的个体工商户。

8.本“天津农商银行服务收费价目表（2023年11月版））”中代理同业国内信用证和代理同业进口信用证业务的收费标准参照“外汇及贸易金融类”项下的国内信用证、进口信用证相关收费标准执行，自2022年9月30日起执行。



第四部分   免除服务收费项目

序号 项目名称 适用对象 备注

1 本行个人储蓄账户的开户手续费和销户手续费 个人

1、《关于银行业金融机构免除部分服务收费的通知》（银
监发[2011]22号）；
2、《中国银监会办公厅关于督促银行业金融机构严格执行

监管政策免除部分服务收费的通知》（银监办发[2011]218
号）；
3、上述通知中免除服务收费项目是指免除人民币个人账户
的服务收费（人民币个人账户涵盖个人客户的各种类型人民
币账户）；

4、“同城”范围不应小于地级市行政区划，同一直辖市、
省会城市、计划单列市列入同城范畴
5.左侧1-11项自2011年7月1日起执行

2 本行个人银行结算账户的开户手续费和销户手续费 个人

3 同城本行存款、取款和转账手续费（贷记卡账户除外） 个人

4 密码修改手续费和密码重置手续费 个人

5 通过本行柜台、ATM机具、电子银行等提供的境内本行查询服务收费 个人

6 存折开户工本费、存折销户工本费、存折更换工本费 个人

7
已签约开立的代发工资账户、退休金账户、低保账户、医保账户、失业保险账户、住房公积金账户的年

费和账户管理费（含小额账户管理费）
个人

8 向救灾专用账户捐款的跨行转账手续费、电子汇划费、邮费和电报费 个人

9 以电子方式提供12个月内（含）本行对账单的收费 个人

10 以纸质方式提供本行当月对账单的收费（至少每月一次），部分金融消费者单独定制的特定对账单除外 个人

11
以纸质方式提供12个月内（含）本行对账单的收费（至少每年一次），部分金融消费者单独定制的特定

对账单除外
个人



第四部分   免除服务收费项目

序号 项目名称 适用对象 备注

12 未经客户以书面、客户服务中心电话录音或电子签名方式单独授权，不得对客户强制收取短信服务费 单位、个人
《关于银行业金融机构免除部分服务收费的通知》（银监发

[2011]22号），左侧第12项自2011年7月1日起执行

13 汇划财政金库、救灾、抚恤金等款项免收电子汇划费 单位、个人
《国家计委、中国人民银行关于制定电子汇划收费标准的通

知》（计价格[2001]791号）

14 财政金库业务全部免费、存款不计息账户（信用卡除外）免收邮费、手续费 单位、个人 《中国人民银行支付结算办法》（银发[1997]393号）

15
自2014年8月1日起，商业银行免收社会保险经办机构和本行签约开立的个人基本养老金（含退休金）账
户，每月前2笔且每笔不超过2500元（含2500元）的本行异地（含本行柜台和ATM）取现手续费

个人

《关于印发商业银行服务政府指导价政府定价目录的通知》

（发改价格[2014]268号）16
自2014年8月1日起，对于银行客户账户中（不含信用卡）没有享受免收账户管理费（含小额账户管理

费）和年费的，商业银行应根据客户申请，为其提供一个免收账户管理费（含小额账户管理费）和年费
的账户（不含信用卡、贵宾账户）

单位、个人

17
自2014年8月1日起，商业银行为银行客户提供账户变动短信提醒服务并收费的，应事先通过网点或电子
渠道等与银行客户签约；未与银行客户签约的，不得收费

单位、个人

18
自2017年8月1日起，取消个人异地本行柜台取现手续费。各商业银行通过异地本行柜台（含ATM）为本行
个人客户办理取现业务实行免费（不含信用卡取现）。

个人

《国家发展改革委 中国银监会关于取消和暂停商业银行部

分基础金融服务收费的通知》
 发改价格规〔2017〕1250号

19 自2017年8月1日起，暂停收取本票和银行汇票的手续费、挂失费、工本费6项收费。 单位、个人

20

自2017年8月1日起，各商业银行应继续按照现行政策规定，根据客户申请，对其指定的一个本行账户
（不含信用卡、贵宾账户）免收年费和账户管理费（含小额账户管理费，下同）。各商业银行应通过其

网站、手机APP、营业网点公示栏等渠道，以及在为客户办理业务时，主动告知提示客户申请指定免费账
户。客户未申请的，商业银行应主动对其在本行开立的唯一账户（不含信用卡、贵宾账户）免收年费和
账户管理费。

单位、个人

21 自2021年9月30日起，取消收取支票工本费、挂失费，以及本票和银行汇票的手续费、工本费、挂失费。 单位、个人
《中国人民银行 银保监会 发展改革委 市场监管总局 关于
降低小微企业和个体工商户支付手续费的通知》银发
[2021]169号



附件1

与我行开展代理保险业务的委托方信息

委托方名称 咨询电话

中国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天津市分公司 95519-1

中国人民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天津市分公司 4008895518

太平财产保险有限公司天津分公司 95589

中国平安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天津分公司 95511

中国人民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天津市分公司 95518

渤海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 4006116666

中国太平洋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天津分公司 95500

中华联合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天津分公司 95585

永诚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天津分公司 95552

太平人寿保险有限公司天津分公司 95589

渤海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天津分公司 4008667668

阳光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天津市分公司 95510

大家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 95569

委托方及委托方信息如有变更，届时请以我行营业网点、网站的有关通知或客户交费时确认单据为准


